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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校為規範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執行學生票選教學優良教師作業，特依本校「教學傑

出及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」第八條，訂定本作業細則（下稱本細則）。 

二、 學生票選作業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(一) 前置作業 

教務處應列出當學年得為本細則候選人之教師名單（先扣除任職未滿 2 年、被借調

且無授課、未達基本授課時數、已列為榮譽教學教師、獲「傑出教學教師」3 年內

不得再成為候選人之專任（案）教師，供各學系及通識教育中心(含體育室、軍訓

室)核對確認。 

(二) 候選教師名單匯入資訊作業系統。 

(三) 票選作業 

採資訊化方式辦理，學生於每學年第二學期期末預選次學期課程前，進行網路填

答，擔任大學部與研究所之得分應分開計算，作業步驟如下： 

1. 票數及計分 

學生票選概分兩部份： 

第一部份-由系統列出各生當學年曾修習課程之所有專任教師名單，專任（案）

教師人數即為該生參與本次票選之總分（舉例：甲生該學年計曾受 10 位專任教

師授課，每師分數一分，則該生計有 10 分之總分）；各生得票選教學優良之投

票數，以每三名專任（案）教師給予一票，未整除之尾數採四捨五入計算（同

前例：甲生該學年計有 3 票得票選）。 

第二部分-學生自前述教師名單中，按其最多可票選之投票數，圈選出一位教學

最優的教師，成為「教學傑出教師」，亦得從缺，餘為「教學優良教師」。

「教學傑出教師」之配分權重為 2，「教學優良教師」之配分權重為 1。 

2. 傑出或優良得分-係指教師於前款之得分總數為分子，上網票選之受業學生人數

為分母，所得之商即為該教師之教學傑出或優良程度排序得分。 

3. 樣本票數-係指修習該科目之學生人數。 

4. 樣本基數-係指某科目學生投票予該科目授課教師之票數若低於設定值者，即表

示學生母群體太少，缺乏代表性（效度），樣本票數低於樣本基數者，則應以

合理設定之樣本基數為樣本數，以資公允。各學院亦得自訂辦法訂定之。（舉

例：某科目僅有 5 位學生參與投票，縱使全數學生均票選該師為傑出教學，因

人數太少，誠不足以認定之，是應按各學院訂定之合理樣本基數（如 30）為樣



本數，予以計算）。    

5. 正規化得分-係指某師獲得傑出及優良教學之得分總數，除以樣本票數；樣本票

數低於樣本基數者，悉按各學院訂定之樣本基數予以計算。正規化之得分排

序，即為該學院參考產生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之依據。  

三、 本細則自 102 學年度開始施行，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